                               乐市环审沐字〔2026〕3号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屏山区块首井勘探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四川省油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屏山区块首井勘探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就该《报告表》提出以下审批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选址在沐川县沐溪镇关坪村，总投资15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7万元）。建设内容及规模为：屏山区块首井场内布置1口井，设计井深为3462m，斜深6000m，水平段长1700m，井型为直井+水平井，井别为勘探井，目的层为五峰组~龙马溪组，完钻层位为五峰组~宝塔组，勘探井为四开井身结构，直井段采用水基钻井液钻进，水平井段采用油基钻井液钻进。钻前工程主要内容：新建一座100m×50m井场，配套钢筋混凝土应急池1000m3，清洁生产操作平台450m2，泥浆储备罐8个，B类燃烧池1座，生活区1套等，同时配套道路工程，新建进场道路0.05km，道路路面采用20cm厚砂砾石基层＋20cm厚C30混凝土面层，路基压实度不小于94%，K0+020处增设直径1-d750m圆管涵长19m用于充装区与新建公路排水，K0+050处增设500×500×50铸铁水篦子，共计12块。钻井工程主要是在平台井场内部署1口勘探井，包括钻井作业、固井作业、洗井作业，以及完钻后钻井设备离场拆除等，采用单排单钻机方式完钻该勘探井。项目勘探井为四开井身结构，直井段采用水基钻井液钻进，水平井段采用油基钻井液钻进。储层改造工程主要为包括压裂、放喷测试，以及工程完工后设备的搬迁和井场清理等过程。项目仅设置1口勘探井，水平段长1700m，页岩气水平井压裂作业一般60~70m为一段，分26段压裂，每次使用电动压裂泵进行压裂，仅在昼间工作，压裂结束后进行测试放喷。
项目于2026年1月5日在沐川县发展和改革局进行了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2601-511129-04-01-312591】FGQB-0231 号，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项目地块取得由沐川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关于屏山区块首井勘探建设工程临时用地的批复》（乐市自然资规函〔2026〕12号），同意临时使用沐川县沐溪镇关坪村3、4组集体土地1.9099公顷，用途为油气钻井井场、临时生活用房，项目用地符合规划要求。
经《报告表》分析论证，项目建设符合当地土地利用和城市总体规划，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符合《四川省“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四川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乐山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乐山市“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沐川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沐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规划相关要求。
在该项目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建设内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设和运行的前提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建设内容以及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你单位必须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审批意见要求。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1. 认真落实《报告表》及专家审查意见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建议，通过优化设计和有效的工程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小项目对周边人居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2. 严格按照《报告表》所载明的规模、内容进行建设，严禁擅自扩大规模及改变内容，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及应急措施，确保环境安全，避免发生环境纠纷。

3. 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钻前工程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居民自有设施收集后，作为农肥使用；场内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钻井废水、洗井废水、初期雨水全部回用于压裂液配制；压裂液循环使用，压裂返排液交具有资质及处理能力单位处置。井场和生活区各设置环保厕所1座，餐厨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他生活废水一起经环保厕所（A2O+MBR）处理后通过罐车运至沐川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

4. 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按省、市、县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污染天气预防和应急预案要求，施工期严格执行“六必须、六不准、六个百分百”等，施工期间采取湿法作业，定期洒水抑尘。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备用柴油发电机燃烧废气经设备自带尾气处理系统处理后排放。废油基泥浆使用密闭收集罐收集，油基岩屑使用油基岩屑收集罐收集，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盐酸雾引至水中吸收。放喷废气经放喷管线引至燃烧池后点火燃烧。
5. 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建筑垃圾转运至政府指定位置。表土堆存于耕植土堆放区，场边线外采用生态袋装土压脚，表土表面撒播草种及覆盖密目网，待工程结束后，待项目完成后利用表土进行土地复垦，土石方在井场中挖填平衡，无弃方产生；水基钻井岩屑、废水基泥浆（主要为不落地系统处置后的泥饼）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交地方砖厂或其他有资质及处理能力单位无害化处置。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外售废品回收站。油基钻井岩屑、废油基泥浆暂存于临时堆放区，废润滑油、废油桶、废含油棉纱手套、废含油塑料垫层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6. 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工程建设时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在靠近民居点施工时不得深夜施工，尽量缩短施工周期，设备选型时尽可能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施工总平面布置。加强设备维护、管理，放喷池设置三面围挡，以减少其噪声影响范围和程度。
7.严格落实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通过分区防渗避免对区域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产生污染，防渗分区包括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重点防渗区：危废暂存间至少1m厚黏土层（渗透系数不大于10-7cm/s），或至少2mm厚高密度聚乙烯膜等人工防渗材料（渗透系数不大于10-10cm/s），或其他防渗性能等效的材料；井场内井口区、设备区（循环系统、机泵房、充装设备）、罐区（储备罐、循环罐、油水罐等）、燃烧池（放喷池、集酸坑）、应急池、集液池、清洁化生产操作平台采取等效黏土防渗层MB≥6.0m，K≤1×10-7cm/s；或参照GB18598执行。一般防渗区：生活区、井场其他区域设为一般防渗区采取等效黏土防渗层MB≥1.5m，K≤1×10-7cm/s；或参照GB16889执行。

8.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环保档案。

三、项目开工前，应依法完备其他相关行政许可手续。

四、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你单位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按规定标准、程序、时限，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五、该报告表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报告表，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报告表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请乐山市沐川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开展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乐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12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乐山市沐川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川乐水清山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